
证券代码：300126             证券简称：锐奇股份             公告编号：2015-103 

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交所处分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锐奇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纪律处分的决定》，现将详细内容公告如下： 

当事人： 

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新茸路5号； 

    吴明厅，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应小勇，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事； 

    朱贤波，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事； 

    吴霞钦，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事。 

    经查明，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奇股份”）及吴明厅、应小

勇、朱贤波、吴霞钦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锐奇股份于2015年6月24日披露的《关于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

公告》称，经锐奇股份战略委员会提议，拟以2015 年6月30日锐奇股份总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锐奇股份战略委员会5名董事及参与预案讨论

的另外2名董事均承诺在董事会审议时投赞成票，其中包括锐奇股份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长吴明厅及股东董事应小勇、朱贤波、吴霞钦。 

    锐奇股份于2015年8月25日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称，

在针对分配预案的董事会表决中，锐奇股份全部9名董事均投了同意票，并称：“我

们认为，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和成长性相匹配，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 

    锐奇股份于9月12日披露了《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5年

半年度利润分配议案被否决，否决原因主要是吴明厅投反对票所致。此外，应小

勇、朱贤波、吴霞钦三人出席了股东大会，但未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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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奇股份的上述相关行为违反了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第2.1条及第7.7条的规定、《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7.3.11条的规定，

在披露利润分配方案时未充分说明其合理性，在方案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时未能

及时披露相关情况，对投资者产生了明显误导；锐奇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吴明厅滥用控股股东权利，否决了自己提议的利润分配方案，损害了其他

投资者利益，违反了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2.10条、《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4.1.1条的规定，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锐奇股份董事应小勇、朱贤波、吴霞钦未能勤勉尽责，违反了本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3.1.9条的规定，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次要责任。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依据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6.2条、16.3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

定： 

一、对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二、对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明厅给予公开谴

责的处分。  

三、对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应小勇、朱贤波、吴霞钦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对于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行为和本所给予的上述处

分，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布。 

特此公告。 

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1月 20日 




